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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们眼中的“大老板”戴
某，其实是被包装出来的，在同
伙的配合下，戴某以正常付首款
作饵，骗取农作物，然后以各种
理由拖欠尾款。日前，经江苏省
涟水县检察院提起公诉，法院以
合同诈骗罪判处戴某等四人有
期徒刑五年三个月至一年九个
月不等，各并处罚金。 图据AI生成

老王退休后每天流连

各大直播间，打赏主播成

为日常。老王的频繁打赏

很快引起某主播注意，二

人添加了微信好友。此

后，老王的打赏方式从直

播间刷礼物逐步变为线下

大额转账，有的单笔金额

甚至高达数万元。

老王妻子知晓此事

后，认为老王擅自支配夫

妻共同财产，将主播及直

播平台一并诉至法院，要

求全额返还打赏款。

法院审理后认为，老

王私下转账记录与平台

合规直播打赏不同，明显

超出正常互动消费范畴，

也超出夫妻一方行使日

常家事代理权范畴。老

王的转账既非因家庭日

常生活所需，亦未征得妻

子同意，主播取得款项亦

非善意，最终法院判决主

播返还老王夫妻共同财

产14.4万元及利息。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

老年人加入了网络直播

打赏行列。在正常的网

络消费场景下，配偶很难

直接要求主播返还打赏

款。此案的特殊性在于，

老王的转账行为绕开了

平台监管，而这笔钱构成

赠与合同关系。

对于打赏者而言，私

下转账和通过平台刷礼

物 的 法 律 性 质 截 然 不

同。前者可能会被认定

为赠与行为；而后者属于

消费行为，除非能证明存

在诱导打赏、不正当关系

等违背公序良俗的情形，

否则返还难度较大。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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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路迭出“钓大鱼”
2023年 8月，四人作了明确分工：戴某以收购

商的身份直接与农户打交道；舒某负责在冷库包装

收来的芡实；王某和高某负责销售。

为了钓上“大鱼”，高某把目光瞄向了种植大户

朱某。到了朱某家，高某热情介绍戴某是福建来的

大老板。戴某不仅当场支付了定金，还开出了略高

于市场行情的收购价。朱某对这位外地来的“大老

板”深信不疑。2023年9月，朱某要去福建旅游，提

出想顺道去戴某的门市看看。戴某几人赶紧跑到

福建临时租了一间上下四层的门市，又摆上干货营

造正常营业的假象。

两个多月时间，戴某先后从朱某处收购芡实

2.8万余公斤。其间，剩余 73万余元货款则一直拖

欠。2024年10月，朱某到法院起诉戴某，发现戴某

名下什么财产都没有。诉讼期间，法院也联系不上

戴某。朱某撤回民事起诉，向公安机关报了案。

今年 47 岁的戴某，10 年前

曾是名副其实的老板。但后来

他迷上赌博，欠了不少债。

2023年 6月，戴某找朋友舒

某借钱。舒某想起高某和王某

之前谈到过的“挣快钱”路子：可

以用“前期正常付款、后期拖着

不给”的手法从农户手里收货，

简单加工后转手卖掉赚差价，但

缺一个能做“挡箭牌”的人。

戴某的出现，让他们眼前一

亮。戴某早年当过老板，见过世

面，现在名下没有财产，又是单

身汉——万一出了事，官司也只

会落在他一个人头上。

于是舒某等三人找到戴某，

邀他一起“合伙做生意”。舒某

说：“几个月能挣十几万，就是会

欠客户一点钱。顶多被告上法

院，最坏也就是个‘黑户’。”

接下来，几个人开始包装戴

某。他们让戴某换了个外地手

机号，又给他讲各种农作物的品

种、质量、行情。他们还租来一

辆豪车，专门雇了一名司机，供

戴某出行使用。

法院：民事判决不能阻却刑事追诉
涟水县公安局于 2025年 2月 25日立案侦查，

同年11月26日将该案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我们的行为属于民事纠纷，不是刑事犯罪。”

戴某等人辩解道。涟水县检察院检察官审查认为，

戴某等人的行为，从一开始就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骗

局，结合案发经过，足以证实其主观上具有非法占

有的故意。此外，四人依法涉嫌合同诈骗罪。

针对戴某提出的“部分事实已有民事判决，不

能一件事判两次”的辩解，承办检察官认为，民事判

决不能替代刑事追诉。戴某等人的行为是否构成

犯罪，关键在于是否符合犯罪构成要件，符合就应

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经检察官释法说理，戴某等四人认罪认罚，其

中舒某、王某向被害人退赔11万元。日前，涟水县

法院经审理，以合同诈骗罪判处戴某等四人有期徒

刑五年三个月至一年九个月不等，各并处罚金。

据《检察日报》

包装出来的“老板”


